上海财经大学蓝色信息创业创新基金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支持上海财经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推动信息学院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激发学生的创业热情、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鼓励信息学院全日制在校学生（含本科、硕士、博士生）开展创业创新活动，倡导学以致用、学用结合、学创结合，特设立本基金。

第二章 基金及基金管理

第二条  本基金命名为“蓝色信息创业创新基金”。旨在引导和鼓励学生在创业创新等各类实践活动中，注重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要求，敢于抢占蓝海先机，创造更高的附加价值。
第三条  本基金由信息学院86级校友谢红女士作为单一出资人出资设立，出资额为人民币贰百万元整。
基金由谢红女士以捐赠方式捐给上海财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由该基金会进行集中统一（含账户）和定向使用管理。
[bookmark: _GoBack]第四条 为了科学地促进基金的使用和管理，基金需成立项目投资决策委员会（以下简称投决会），投决会一届3年，可连聘连任。投决会由10人组成，共9票，信息学院牵头5票，外部专家3票，出资人夫妇1票；其中，学校内部委员需得到出资人同意，外部专家由出资人聘请并报信息学院审核同意。
第五条  基金需设立秘书处。秘书处的组成由信息学院负责，办公地点在信息学院。秘书处对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
第六条  本着促进基金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该基金将由上海财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指定委托给由谢红女士作为合伙人的上海金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进行运作管理。每个财年结束时，上海金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需将基金运作情况向上海财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信息学院和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进行书面报告，同时接受审核。审核结束后，谢红女士需将基金的年度收益部分划到校教育发展基金会专用账户。

第三章 基金使用

第七条  该基金第一年的可使用额度为人民币贰拾万元；第二年起，以基金管理的实际年度收益为限额。如果额度未使用完毕，则留存在基金之中；如确有需要，经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讨论通过后可在一定程度上超额使用。如果基金年度收益为负值，则使用额度为基金留存收益部分，或由出资人追加相应投资金额。
第八条  原则上，投资决策委员会每半年召开一次会议，进行项目审议、听取项目进展情况的汇报以及进行基金使用方面相关事宜的讨论和决策。校教育发展基金会需列席会议。

第四章  基金项目申请

第九条  凡是信息学院在校全日制学生，经信息学院审核合格的，均是项目基金潜在申请人，潜在申请人可以个人或团队（人数限五人以内）的形式申请基金。个别情况下若团队成员中出现非信息学院学生的情况，则非信息学院学生最多为2人，且该2人需为非项目牵头人，同时，该团队的项目申请需经秘书处专项审核，申请资格需得到投资决策委员会的特别批准。
第十条  申请人需有与学习成果相结合的，或与社会发展要求相吻合的项目、创意、商业计划、或其他创业创新文案。
第十一条  一旦申请人意愿申请基金，可随时将相关创业创新项目，以书面申请的方式（附相关项目情况）报基金秘书处，由秘书处负责收集、统计、登记、备案等工作，并定期交给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进行审议。
第十二条  该基金为引导基金，旨在对经审议通过的创业创新项目进行引导和帮扶；基金的相关投入不形成股权。
第十三条  一般情况下，基金对单一项目的年度投入为壹万元起，最高不超过五万元，单一项目的最长投入年限为叁年。特殊情况下经申请审批后可延长，但最长不超过五年。
第十四条  基金投入的项目成员如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异常情况的，需及时向基金秘书处报告，秘书处需进行备案并视情况向出资人和投资决策委员会进行专项报告。
第十五条  为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项目获得基金的方式由投资决策委员会打分决定，按总分由高到低的原则确定所资助的项目。在申请项目较多的情况下，由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决定基金投入的项目数量。
第十六条  获得资助的项目必须将基金用于与项目有关的活动之中（其中餐费开支为基金的10%以内，且不得为大额开支；出差费用需有专项说明）。为了保证基金的合理使用，基金采用分期投入的方式，具体方式由投资决策委员会对项目进行审议后确定。项目组获得基金以后，需以书面形式定期（季度）向秘书处报告基金的使用和项目进展情况，并提供相关票证，主动接受监督。若发现未将基金用于与项目相关的事务、项目人员违反基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以及校纪校规的情况，投资决策委员会将视情况对该等人员进行诫勉谈话和中止基金投入，信息学院需视情况对其进行相应处理。学生离校以后，该项目仍在进行的，同样需要向基金秘书处报告项目情况。
第十七条  叁年期限以内，如相关项目引入天使投资等，该基金的投入自动终止。在双方取得一致的前提下，基金出资人可以在后续以股权形式进行相应出资。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该基金管理办法一式三份，校教育发展基金会、信息学院、出资人各一份。同时，办法由基金秘书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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